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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表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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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说明

（一）为了解全国药品流通行业经营活动的基本情况，为各级政府部门制定行业发展政策和进行经济管理与宏观调控提供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制度要求，特制定本统计报表制度。

（二）本制度由商务部制定，经国家统计局审核批准。本制度由地方商务主管部门组织落实，并接受同级政府统计机构的业务指导。
（三）本制度数据来源为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和药品批发和零售业典型企业。基层报表统计对象为典型企业，典型企业的选取由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和相关行业协会推荐，并经商务部同意，所有被选定的企业纳入商务部定点统计药品流通典型企业之列。综合报表8统计对象为非典型药品批发和零售业法人企业，综合报表9统计对象为全部药品批发和零售业法人企业。
（四）为提高统计工作效率，降低统计数据的差错率，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和企业单位报表实行网上直接报送。 

（五）本统计报表制度按报告期别分为年度报表和定期报表。年报表报送时间为次年3月10日至3月底；定期报表为季报，季报报送时间为季后第1个月5日至20日。其中，“典型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商品购进、销售、库存情况”（YPLT -2 表）、“典型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主要经济指标”（YPLT -6表）、“典型企业以外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商品购进、销售、库存情况”（YPLT -8 表）年报和季报采用同一表式。
（六）对外公开发布和提供行业统计资料，应确保国家机密和企业商业秘密，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和相关单位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七）本统计报表制度由商务部（市场秩序司）统一布置。   
二、报表目录
	表号
	表名
	报告期别
	填 报 范 围
	报 送 单 位
	报送日期

及方式
	页码 

	（一）基层年报表和基层定期报表

	YPLT-1 
	典型药品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基本情况
	年报
	典型药品批发和零售业法人企业
	企业直报商务部，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协调
	次年3月10日至3月底网上直报
	4

	YPLT-2
	典型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商品购进、销售、库存情况 
	年报季报
	同上
	同上
	年报次年3月10日至3月底网上直报；季报季后第1个月5日至20日网上直报
	6

	YPLT-3
	典型药品零售企业经营情况
	年报
	典型药品零售业法人企业
	同上
	次年3月10日至3月底网上直报
	7

	YPLT-4
	典型药品批发企业经营情况
	同上
	典型药品批发业法人企业
	同上
	同上
	8

	YPLT-5
	典型药品批发和零售连锁企业门店及配送中心分布情况


	同上
	典型药品批发和零售业法人企业连锁总店（总部）
	同上
	同上
	9

	YPLT-6
	典型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年报季报
	典型药品批发和零售业法人企业
	同上
	年报次年3月10日至3月底网上直报；季报季后第1个月5日至20日网上直报
	11

	YPLT-7
	典型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国家基本药物经营情况
	年报
	同上
	同上
	次年3月10日至3月底网上直报
	12

	（二）综合年报表和综合定期报表

	YPLT-8
	典型企业以外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商品购进、销售、库存情况
	年报季报
	辖区内除直报企业外药品批发和零售业法人企业
	地方商务主管部门
	年报次年3月10日至3月底网上直报；季报季后第1个月5日至20日网上直报
	13

	YPLT-9
	药品流通业基本情况
	年报
	辖区内全部药品批发和零售业法人企业
	同上
	次年3月10日至3月底网上直报
	14


三、调查表式

（一）基层年报表和基层定期报表
典型药品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基本情况
	
	表　　号：YPLT-1表

制定机关：商务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3] 5号
有效期至：2014年12月


２０　 年
	指标名称
	代码
	

	单位类别
	00
	法人单位本部（总部、本店、本所等）

	组织机构代码
曾 用 代 码
	01
	—

—



	单位名称
曾 用 名
	0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03
	

	单位所在地及行政区划

行政区划代码


	04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区、市、州、盟)

        县(区、市、旗)                　　　　　门牌号


	联系方式
	05
	区    号

电话号码

分 机 号

传真号码

邮政编码

电子信箱                                
网    址                                    

	行业类别
	06
	515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业      □
525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业  □
i.连锁企业 □   ii.单体药店 □  
具有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资格证书的企业□

i. B2B   □   年销售总额_____千元
ii. B2C   □   年销售总额_____千元
具有药监部门颁发的开展第三方药品物流业务确认文件的专业医药物流企业  □

具有第三方医药物流资质的批发企业□
承担国家基本药物省级集中采购配送任务的典型药品批发企业□
开展物流延伸服务的企业 □  涉及医院____(家)

承接药房托管的企业 □  _____(家)医院（二级以上含二级）

_____(家)基层医疗机构（二级以下）

承接医院药库外设的企业 □_____(家)医院（二级以上含二级）

_____(家)基层医疗机构（二级以下）

药店承担社区医疗机构药房功能试点□_____(家) 社区医疗机构

设立在保税区的药品批发企业□____(个)仓库、总面积____平方米


机

	级别

	登 记 注 册 号

	
	1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食品药品监督管

	部门

	


	

	登记注册类型
	08
	100内资 □
110国有企业□     120集体企业□     130股份合作企业□   140联营企业□
150有限责任公司□ 151国有独资公司   159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160股份有限公司□ 170私营企业□     190其他企业□ 
200港澳台商投资 □     
300外商投资 □ 

	控股情况
	09
	1国有绝对控股 □     2国有相对控股 □     9其他 □

	隶属关系
	10
	10中央             20省(自治区、直辖市)  40地(区、市、州、盟) 
50县(区、市、旗)    61街道               62镇        90其他 

	开业（成立）时间
	11
	年

月


	营业状态
	12
	1营业    2停业(歇业)   3筹建   4当年关闭  5当年破产  9 其他  


	业务经营范围
	13
	1. 批发业法人单位     个
2. 零售业法人单位     个
3. 工业法人单位       个
4. 房地产业法人单位     个
5. 其他法人单位     个


总  

	（人）

	
			

	甲

	乙

	百万

	十万

	万

	千

	百

	十

	个


	 年末从业人员合计

	01

							
	其中：物流从业人数      
	02

							
	电子商务从业人数
	03

							
	一、从业人员按学历分
	-----

							
	1.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员

	04

							
	2..具有大学本科学历人员

	05

							
	3.具有大专学历人员

	06

							
	4..具有大专以下学历人员

	07

							
	二 从业人员按专业技术职称分
	-----

							

1.具

高级技术

	称人员

		8

							
	      其中：高级经济师
	09

							
	             高级工程师
	10

							
	             主任药师
	11

							
	             副主任药师                 
	12

							
	2.具有中级技术职称人员

	13

							
	3.药学技术人员
	14

							
	其中：具有执业药师资格人员
	15

							
	4.物流师资格人员
	16

							

	

	企业集团情况
	
	15
	本企业是：1非集团企业2集团母公司(核心企业或集团总部)  3成员企业   □                   
如选择2，请填写所有下一级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及企业名称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选择3，请填写上一级母公司组织机构代码及名称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填写所有下一级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及企业名称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审表人：　　　　　　　　　审表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 本表为年报，由典型药品批发和零售业法人企业填报。

2. 表内关系：从业人数行关系:01=04+05+06+07，01≥02+03。 
3. 报送时间为每年3月10日至3月底，报送方式为网上直报。  

典型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商品购进、销售、库存情况
	表    号：
	YPLT -2 表

	制定机关：
	商务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3] 5号

	有效期至：
	2014年12月


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２０　年 1—  季度（含增值税）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商品购进总额
	商品销售总额
	年末/季末

库存总额

	
	
	
	合计
	从生产者购进
	从批发零售贸易业购进
	直接

进口
	合计
	对批发的销售
	对医疗终端的销售
	对零售终端的销售
	对居民的零售
	

	
	
	
	
	
	
	
	
	小计
	对省

内批发的销售
	对省外批发的销售
	直接

出口
	小计
	对二级及以上医院的销售
	对一级及以下医院的销售
	小计 
	售给单体药店
	售给连锁药店
	
	

	甲
	
	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各类合计
	千元
	01
	
	
	
	
	
	
	
	
	
	
	
	
	
	
	
	
	

	药品类
	千元
	02
	
	
	
	
	
	
	
	
	
	
	
	
	
	
	
	
	

	医疗器材类
	千元
	03
	
	
	
	
	
	
	
	
	
	
	
	
	
	
	
	
	

	化学试剂类
	千元
	04
	
	
	
	
	
	
	
	
	
	
	
	
	
	
	
	
	

	玻璃仪器类
	千元
	05
	
	
	
	
	
	
	
	
	
	
	
	
	
	
	
	
	

	中药材类
	千元
	06
	
	
	
	
	
	
	
	
	
	
	
	
	
	
	
	
	

	中成药类
	千元
	07
	
	
	
	
	
	
	
	
	
	
	
	
	
	
	
	
	

	其他类
	千元
	08
	
	
	
	
	
	
	
	
	
	
	
	
	
	
	
	
	

	补充资料：
  药品，医疗器材，化学试剂，玻璃仪器，中药材，中成药六大类销售中：

（1）共售给县级以下批发零售企业       千元；（2）共售给城市社区医疗单位       千元；（3）共售给农村医疗单位       千元；（4）药品直调金额______千元；（5）经营品规数_____个。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 本表为季报和年报，由典型药品批发和零售业法人企业填报。  
      2. 主要逻辑审核关系：行关系：1≥2+3+4，5≥6+10+13+16，6≥7+8+9，10≥11+12，13≥14+15；列关系：01=02+03+04+05+06+07+08；
六大类合计12≥补充资料（2）+（3）。

3. 年报报送时间为次年3月10日至3月底，季报报送时间为季后第1个月5日至20日，报送方式为网上直报。



典型药品零售企业经营情况 
	表    号：
	YPLT- 3表

	制定机关：
	商务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3] 5号

	有效期至：
	2014年12 月


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２０ 　年（含增值税）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合计
	直营店

	
	
	
	本期
	上年同期（新增直报企业填写）
	本期
	上年同期（新增直报企业填写）

	甲
	乙
	丙
	1
	2
	3
	4

	门店总数
	个
	01
	
	
	
	

	其中：医保定点药房门店数
	个
	02
	
	
	
	

	营业面积
	平方米
	03
	
	
	
	

	销售总额
	千元
	04
	
	
	
	

	其中：凭医院处方的销售额
	千元
	05
	
	
	
	

	非处方药销售额
	千元
	06
	
	
	
	

	非药品销售额
	千元
	07
	
	
	
	

	    其中：保健食品销售额
	千元
	08
	
	
	
	

	          医疗器材销售额
	千元
	09
	
	
	
	

	          化妆品销售额
	千元
	10
	
	
	
	

	          其他销售额
	千元
	11
	
	
	
	

	年收到处方数
	张
	12
	
	
	
	

	其中：收到医院处方数
	张
	13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 本表为年报，由典型药品零售连锁法人企业总公司（总店）或典型药品零售单体药店填报。
2. 本表主要审核关系：行关系：01≥02，04＞06+07，07=08+09+10+11，12＞13；列关系：1≥3，2≥4。
3. 连锁总店或核心店作为一个直营店统计。
4. 报送时间为次年3月10日至3月底，报送方式为网上直报。
典型药品批发企业经营情况
	表    号：
	YPLT-4 表

	制定机关：
	商务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3] 5号

	有效期至：
	2014年12月


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２０　年   （含增值税）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期
	上年同期（新增直报企业填写）

	甲
	乙
	丙
	1
	2

	一、药品批发企业商品配送总额
	千元
	01
	
	

	其中：自主配送中心配送金额
	千元
	02
	
	

	      非自有配送中心配送金额
	千元
	03
	
	

	二、药品批发企业物流费用
	千元
	04
	
	

	   其中：自主配送物流费用
	千元
	05
	
	

	         委托配送物流费用
	千元
	06
	
	

	三、药品批发企业物流建设情况
	—
	—
	
	

	自有配送中心数量
	个
	07
	
	

	自有配送中心仓储面积
	平方米
	08
	
	

	自有配送车辆数
	辆
	09
	
	

	四、药品批发企业信息化建设情况
	—
	—
	
	

	在用计算机数量
	台
	10
	
	

	信息系统建设投入
	千元
	11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 本表为年报，由典型药品批发业法人企业填报。

2. 表内关系：01=02+03，04=05+06。
3. 报送时间为次年3月10日至3月底，报送方式为网上直报。
典型药品批发和零售连锁企业门店及配送中心分布情况
	表    号：
	YPLT-5 表

	制定机关：
	商务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3]5号

	有效期至：
	2013年12月


       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个
	地区
	代码
	门店总数
	直营店数
	加盟店数
	配送中心数                 
	

	
	
	
	
	
	
	自有

	甲
	乙
	1
	2
	3
	4
	5

	全国合计
	
	
	
	
	
	

	北京
	
	
	
	
	
	        

	天津
	
	
	
	
	
	

	河北
	
	
	
	
	
	

	  其中：石家庄
	
	
	
	
	
	

	山西
	
	
	
	
	
	

	  其中：太原
	
	
	
	
	
	

	内蒙
	
	
	
	
	
	

	  其中：呼和浩特
	
	
	
	
	
	

	辽宁
	
	
	
	
	
	

	  其中：沈阳
	
	
	
	
	
	

	        大连
	
	
	
	
	
	

	吉林
	
	
	
	
	
	

	  其中：长春
	
	
	
	
	
	

	黑龙江
	
	
	
	
	
	

	  其中：哈尔滨
	
	
	
	
	
	

	上海
	
	
	
	
	
	

	江苏
	
	
	
	
	
	

	  其中：南京
	
	
	
	
	
	

	浙江
	
	
	
	
	
	

	  其中：杭州
	
	
	
	
	
	

	        宁波
	
	
	
	
	
	

	安徽
	
	
	
	
	
	

	  其中：合肥
	
	
	
	
	
	

	福建
	
	
	
	
	
	

	  其中：福州
	
	
	
	
	
	

	        厦门
	
	
	
	
	
	

	江西
	
	
	
	
	
	

	  其中：南昌
	
	
	
	
	
	

	山东
	
	
	
	
	
	

	  其中：济南
	
	
	
	
	
	

	        青岛
	
	
	
	
	
	

	河南
	
	
	
	
	
	

	  其中：郑州
	
	
	
	
	
	

	湖北
	
	
	
	
	
	

	  其中：武汉
	
	
	
	
	
	

	湖南
	
	
	
	
	
	

	  其中：长沙
	
	
	
	
	
	

	广东
	
	
	
	
	
	

	  其中：广州
	
	
	
	
	
	

	        深圳
	
	
	
	
	
	


	地区
	代码
	门店总数
	直营店数
	加盟店数
	配送中心数                 
	

	
	
	
	
	
	
	自有

	甲
	乙
	1
	2
	3
	4
	5

	广西
	
	
	
	
	
	

	  其中：南宁
	
	
	
	
	
	        

	海南
	
	
	
	
	
	

	  其中：海口
	
	
	
	
	
	

	四川
	
	
	
	
	
	

	  其中：成都
	
	
	
	
	
	

	重庆
	
	
	
	
	
	

	贵州
	
	
	
	
	
	

	  其中：贵阳
	
	
	
	
	
	

	云南
	
	
	
	
	
	

	  其中：昆明
	
	
	
	
	
	

	西藏
	
	
	
	
	
	

	  其中：拉萨
	
	
	
	
	
	


	陕西
	
	
	
	
	
	

	  其中：西安
	
	
	
	
	
	

	甘肃
	
	
	
	
	
	

	  其中：兰州
	
	
	
	
	
	

	青海
	
	
	
	
	
	

	  其中：西宁
	
	
	
	
	
	

	宁夏
	
	
	
	
	
	

	  其中：银川
	
	
	
	
	
	

	新疆
	
	
	
	
	
	

	  其中：乌鲁木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港澳台及国外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
1. 本表为年报，由典型药品批发和连锁零售业法人企业总公司或总店填报。

  2. 本表主要审核关系：行关系：全国合计=各省之和+港澳台及国外，各省≥其中各地市之和；列关系：1=2+3，4≥5。
  3. 报送时间为次年3月10日至3月底，报送方式为网上直报。
典型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表    号：
	YPLT-6 表

	制定机关：
	商务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3]5号

	有效期至：
	2014年12月


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２０  年1—  季度 （不含增值税）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1－本季
	上年同期（新增直报企业填写）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1－本季
	上年同期（新增直报企业填写）

	甲
	乙
	丙
	1
	2
	甲
	乙
	丙
	1
	2

	营业收入
	千元
	01
	
	
	商誉
	千元
	16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千元
	02
	
	
	流动资产
	千元
	17
	
	

	主营业务成本
	千元
	03
	
	
	其中：货币资金
	千元
	18
	
	

	营业税金及附加
	千元
	04
	
	
	 应收帐款
	千元
	19
	
	

	主营业务利润
	千元
	05
	
	
	          存 货
	千元
	20
	
	

	其他业务利润
	千元
	06
	
	
	资产总额
	千元
	21
	
	

	投资收益
	千元
	07
	
	
	负债合计
	千元
	22
	
	

	营业费用
	千元
	08
	
	
	其中：流动负债
	千元
	23
	
	

	管理费用
	千元
	09
	
	
	所有者权益合计
	千元
	24
	
	

	财务费用
	千元
	10
	
	
	应收帐款周转天数
	天
	25
	
	

	营业利润
	千元
	11
	
	
	存货周转天数
	天
	26
	
	

	利润总额 
	千元
	12
	
	
	应付帐款周转天数
	天
	27
	
	

	应交所得税
	千元 
	13
	
	
	营业周期
	天
	28
	
	

	固定资产总额
	千元
	14
	
	
	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人
	29
	
	

	无形资产
	千元
	15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 本表为年报和季报，由典型药品批发和零售业法人企业填报。  
 2. 表内关系： 
11=05+06-08-09-10；17≥18+19+20；22≥23；24=21-22；
25＝360天/应收账款周转率＝平均应收账款×360天/销售收入；
26=360天/存货周转次数=存货平均余额×360天/销货成本；
27=360天/应付账款周转率=平均应付账款余额×360天/主营业务成本净额；
25、26、27用于1、2、3季报时将360天分别改为90天、180天、270天计算；28=25+26。

3. 年报报送时间为次年3月10日至3月底，季报报送时间为季后第1个月5日至20日，报送方式为网上直报。
典型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国家基本药物经营情况
	表    号：
	YPLT-7 表

	制定机关：
	商务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3]5号

	有效期至：
	2014年12月


        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２０　年   （含增值税）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1-本期
	上年同期（新增直报企业填写）

	甲
	乙
	丙
	1
	2

	一、药品批发企业

	1. 国家基本药物配送总额
	千元
	01
	
	

	其中：本省配送金额
	千元
	02
	
	

	      外省配送金额
	千元
	03
	
	

	2. 国家基本药物配送费用率
	％
	04
	
	

	其中：城市（含县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配送费用率
	％
	05
	
	

	          县以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送费用率
	％
	06
	
	

	二、药品零售企业

	3. 国家基本药物销售金额
	千元
	07
	
	

	4. 国家基本药物销售金额占销售总额比例
	％
	08
	
	

	5. 国家基本药物占经营药品种数比例
	％
	09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 本表为年报，本表第一部分的填报主体仅指承担国家基本药物省级集中采购配送任务的典型药品批发企业，
第二部分由典型药品零售业法人企业填报。
2. 表内关系：01=02+03。
              3. 本表国家基本药物包含本省增补目录。
              4. 年报报送时间为次年3月10日至3月底，报送方式为网上直报。
（二）综合年报表和综合定期报表
典型企业以外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商品购进、销售、库存情况
	表    号：
	YPLT-8表

	制定机关：
	商务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3]5号

	有效期至：
	2014年12月


综合机关名称：                                                              20  年1—  季度（含增值税）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商品购进总额
	商品销售总额
	年末/季末库存总额

	
	
	
	合计
	从生产者购进
	从批发零售贸易业购进
	直接

进口
	合计
	对批发的销售
	对医疗终端的销售
	对零售终端的销售
	对居民的零售
	

	
	
	
	
	
	
	
	
	小计
	对省

内批发的销售
	对省外批发的销售
	直接

出口
	小计
	对二级及以上医院的销售
	对一级及以下医院的销售
	小计 
	售给单体药店
	售给连锁药店
	
	

	甲
	
	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各类合计
	千元
	01
	
	
	
	
	
	
	
	
	
	
	
	
	
	
	
	
	

	药品类
	千元
	02
	
	
	
	
	
	
	
	
	
	
	
	
	
	
	
	
	

	医疗器材类
	千元
	03
	
	
	
	
	
	
	
	
	
	
	
	
	
	
	
	
	

	化学试剂类
	千元
	04
	
	
	
	
	
	
	
	
	
	
	
	
	
	
	
	
	

	玻璃仪器类
	千元
	05
	
	
	
	
	
	
	
	
	
	
	
	
	
	
	
	
	

	中药材类
	千元
	06
	
	
	
	
	
	
	
	
	
	
	
	
	
	
	
	
	

	中成药类
	千元
	07
	
	
	
	
	
	
	
	
	
	
	
	
	
	
	
	
	

	其他类
	千元
	08
	
	
	
	
	
	
	
	
	
	
	
	
	
	
	
	
	

	补充资料：
总计：非直报企业数量______家，其中批发企业数量______家，零售企业数量______家。
 药品，医疗器材，化学试剂，玻璃仪器，中药材，中成药六大类销售中：

（1）共售给县级以下批发零售企业       千元；（2）共售给城市社区医疗单位       千元；（3）共售给农村医疗单位       千元；（4）药品直调金额______千元；（5）经营品规数_____个。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 本表为季报和年报，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报送。

2. 统计范围是辖区内除直报企业外的药品批发和零售法人企业。
3. 主要逻辑审核关系：行关系：1≥2+3+4，5≥6+10+13+16，6≥7+8+9，10≥11+12，13≥14+15；列关系：01=02+03+04+05+06+07+08。
补充资料中，六大类合计5＞(1)+(2)+(3)，六大类合计12＞（2）+（3）。

 4. 年报报送时间为次年3月10日至3月底，季报报送时间为季后第1个月5日至20日，报送方式为网上直报。
药品流通业基本情况
	表    号：
	YPLT-9表

	制定机关：
	商务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3]5号

	有效期至：
	2014年12月


综合机关名称：                                          ２０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期
	上年同期
（新增直报企业填写）

	甲
	乙
	丙
	1
	2

	一、药品流通企业总数
	家
	01
	
	

	其中：外资企业总数
	家
	02
	
	

	二、药品批发企业数
	家
	03
	
	

	其中：年销售额5000万以上企业数
	家
	04
	
	

	三、药品零售企业数
	家
	05
	
	

	其中：药品零售连锁企业数
	家
	06
	
	

	四、零售门店总数
	家
	07
	
	

	其中：零售单体门店数
	家
	08
	
	

	      零售连锁企业下辖门店数
	家
	09
	
	

	      医保定点零售门店数
	家
	10
	
	

	五、具有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资格证书的企业数
	家
	11
	
	

	其中：B2B
	家
	12
	
	

	B2C
	家
	13
	
	

	具有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资格证书的企业销售金额
	千元
	14
	
	

	B2B
	千元
	15
	
	

	B2C
	千元
	16
	
	

	六、从业人员总数
	人
	17
	
	

	其中：药品批发企业从业人员数
	人
	18
	
	

	药品零售企业从业人员数
	人
	19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 本表为年报，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填报。
          2. 统计范围为辖区内全部药品批发、零售业法人企业和个体经营户。
3. 表内关系：01=03+05，01＞02，03≥04，07＞10，07=08+09，11≥12+13，14≥15+16，17=18+19。
   4. 药品流通企业数以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批的企业数（法人单位数） 为准，医保定点药店数以各省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批数据为准。
    5. 报送时间为次年3月10日至3月底，报送方式为网上直报。

四、附  录

(1)、                    （一）企业登记注册类型

	代 码
	企 业 登 记 注 册 类 型

	100
	内资企业

	110
	国有企业

	120
	集体企业

	130
	股份合作企业

	140
	联营企业

	150
	有限责任公司

	151
	    国有独资公司

	15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160
	股份有限公司

	170
	私营企业

	190
	其他企业

	200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300
	外商投资企业


(2)、                    （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
	代   码
	类 别 名 称
	说    明

	门类
	大类
	中类 
	小类 
	
	

	H
	
	
	
	批发和零售业
	    本门类包括51和52大类，指商品在流通环节中的批发活动和零售活动

	
	51
	
	
	批发业
	  指向其他批发或零售单位（含个体经营者）及其他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批量销售生活用品、生产资料的活动，以及从事进出口贸易和贸易经纪与代理的活动，包括拥有货物所有权，并以本单位(公司)的名义进行交易活动,也包括不拥有货物的所有权，收取佣金的商品代理、商品代售活动；本类还包括各类商品批发市场中固定摊位的批发活动，以及以销售为目的的收购活动

	
	
	515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指各种化学药品、生物药品、中药及医疗器材的批发和进出口活动；包括兽用药的批发和进出口活动

	
	
	
	5151
	    西药批发
	

	
	
	
	5152
	    中药材及中成药批发
	

	
	
	
	5153
	    医疗用品及器材批发
	

	
	52
	
	
	零售业
	  指百货商店、超级市场、专门零售商店、品牌专卖店、售货摊等主要面向最终消费者（如居民等）的销售活动，以互联网、邮政、电话、售货机等方式的销售活动，还包括在同一地点，后面加工生产，前面销售的店铺（如面包房）；谷物、种子、饲料、牲畜、矿产品、生产用原料、化工原料、农用化工产品、机械设备（乘用车、计算机及通信设备除外）等生产资料的销售不作为零售活动；多数零售商对其销售的货物拥有所有权，但有些则是充当委托人的代理人，进行委托销售或以收取佣金的方式进行销售

	
	
	525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指专门经营各种化学药品、生物药品、中药、医疗用品及器材的店铺零售活动

	
	
	
	5251
	    药品零售
	

	
	
	
	5252
	    医疗用品及器材零售
	


（三）主要指标解释和填报说明

1．典型药品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基本情况 （YPLT -1表）

（1） 单位组织机构代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全国组织结构代码编制规则》（GB11714-1997），由组织机构代码登记主管部门给每个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
（2） 邮政编码为6个字符，不能含有 0-9 之外的字符

（3） 行业类别中至少选择1项填写。
（4） 机关级别：选中的登记注册（或批准）机关名称项后的机关级别栏和登记注册号不能为空。

（5） 工商登记注册号：① 登记注册类型为内资的，工商登记注册号长度为9位或13位，由 0-9之间的数字组成；②登记注册类型为港澳台投资或外商投资的，工商登记注册号长度须为 19位（6个汉字+5位数字+1个汉字）或者21位（7个汉字+5位数字+1个汉字），或者为20位（6个汉字+6位数字+1个汉字）或22（7个汉字+6位数字+1位汉字）。 

（6） 登记注册类型不能含有表中所列 110-340 取值以外的任何字符。

（7） 控股情况只能选“1、2或9”。

（8） 隶属关系不能含有 l0，20，40，50，61，62，90 以外的字符。

（9） 营业状态只能选 1，2，3，4，5 或 9。 

（10） 业务经营范围总计数必须(1。

（11） 业务经营范围单个分项可以为0。

（12） 年末从业人员除营业状态填4或5的单位外，从业人员数必须大于等于1。

（13） 企业集团情况如果是“非集团企业”填写为“1”；如果是“集团母公司”填写为“2”； 如果是“成员企业”填写为“3”，公司组织机构代码须满足：代码长度为9个字符，不能含有0-9 或 A-Z（大写）之外的任何字符。
（14） 零售连锁企业是指是指经营同类药品、使用统一商号的若干个门店，在同一总部的管理下，采取统一采购配送、统一质量标准、采购同销售分离、实行规模化管理经营的组织形式。 
（15） 企业集团是指指以从事药品批零贸易为主要业务的企业法人为主体组成的多法人经济联合体，母公司注册资本在5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并至少拥有5家子公司，母公司和其子公司的注册资本总和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集团成员单位均具有法人资格。
（16） 药学技术人员是指具有药学专业知识，取得药学专业技术职称并从事药学工作的技术人员。
（17） 物流师资格人员是指经过相应培训，取得物流师职业资格并从事供应、采购、运输、储存、产成品加工、包装、回收的安排和物流相关信息的处理等工作的人员。
（18）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街道卫生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门诊部、诊所（医务室）。

（19） 保税区是指经主权国家海关批准，在其海港、机场或其他地点设立的允许外国货物不办理进出口手续即可连续长期储存的区域。
（20） 第三方药品物流企业是指具有药监部门颁发的开展第三方药品物流业务确认文件，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提供药品存储、配送或运输服务的企业。 
（21） 物流延伸服务是指药品流通企业通过信息化手段将物流服务延伸到医院的药库、药房直至病区，使医院的药品管理实现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整合。
（22） 药房托管是指医疗机构通过契约形式，在药房的所有权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将其药房交由具有较强经营管理能力，并能够承担相应风险的医药企业进行有偿的经营和管理。
（23） 承接医院药库外设是指药品批发企业通过契约方式，在药库的所有权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承接在医院外设立的药库的管理。
（24） 药店承担基层医疗机构药房功能是指药店通过各种形式，承担社区医疗机构药房功能。
（25） 具有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资格证书的企业是指获得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 “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资格证书”的企业。
（26） B2B 是Business-to-Business的缩写， 是电子商务的一种模式，即商业对商业，或者说是企业间的电子商务，即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互联网进行产品、服务及信息的交换。
（27） B2C即Business-to-Customer的缩写，是企业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模式，这种形式的电子商务模式以网络零售业为主，主要借助Internet开展在线销售活动。
（28） 物流从业人数是指企业中直接或间接从事物流活动的人数，即直接从事运输、配送、装卸搬运、仓储保管等物流活动或间接从事物流管理活动人员数之和。
（29） 电子商务从业人数是指从事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的人员数。
2．典型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商品购进、销售、库存情况年报和季报（YPLT -2表）

（1） 药品类包括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血清、疫苗、血液制品和诊断药品等。

（2） 医疗器材类包括金属、电气和半导体医疗器材、敷料及各种医疗化验设备，医疗用的搪瓷橡胶、乳胶、塑料制品、玻璃注射器及体温计，医疗保健仪器及器材等金属，不包括兽用的各种医疗器材。

（3） 化学试剂是指在农业生产和产品检验、科学实验、医疗化验用的精细化在产品和各种规格的全部试剂及稀有金属和贵重金属元素。

（4） 玻璃仪器类是指在农业生产和产品检验、科学实验、医疗化验用的各种玻璃仪器和塑料、金属软木配制附件，不包括玻璃注射及体温计。

（5） 中药材类是指人用的各种中药材。

（6） 中成药类是指人用的各种中成药（包括中成药类的保健品），不包括兽用的中成药。
（7） 其他类是指经营除上述六大类以外的全部商品金额。

（8） 库存为时点数。
（9） 县级以下批发零售企业是指工商注册地在县（旗）、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批发零售企业。
（10） 药品直调，是指本企业将已采购但未入库的药品，从供货单位直接发送到购货单位的活动。
3．典型药品零售企业经营情况（YPLT -3表）

（1） 凭医院处方的销售额是指顾客持医院医师开列的处方在零售药店购买的金额，处方上的药品既包括处方上开列的处方药也包括处方上开列的非处方药。

（2） 医院是指二级以上（含二级）医疗机构。

（3） 保健食品是指获得了《保健食品批准证书》，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的食品。
（4） 化妆品包括肤用化妆品、发用化妆品、美容化妆品、特殊功能化妆品。
4．典型药品批发企业经营情况（YPLT -4表）
（1） 商品配送总额是指根据客户要求进行商品拣选、包装、分割、组配等作业并按时送达指定地点的配送活动所配送商品的总金额。
（2） 物流费用是指产品空间位移过程中所耗费的各种资源的货币表现，是物品在实物运动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所支出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总和。
5．典型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年报和季报（YPLT-6表）
（1） 营业收入是指企业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以及让渡资产使用权等日常经营业务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2） 主营业务收入是指企业经常性的、主要业务所产生的基本收入，如制造业的销售产品、非成品和提供工业性劳务作业的收入；商品流通企业的销售商品收入。本制度中主营业务收入对批发企业是指批发业务收入，对零售企业是指零售业务收入。
（3） 主营业务成本是指公司生产和销售与主营业务有关的产品或服务所必须投入的直接成本，主要包括原材料、人工成本（工资）和固定资产折旧等
（4） 营业税金及附加是反映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应负担的营业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和教育税附加等。
（5） 主营业务利润又称基本业务利润，是主营业务收入减去主营业务成本和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得来的。
（6） 其他业务利润是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内基本业务以外的其他业务实现的利润。
（7） 投资收益是对外投资所取得的利润、股利和债券利息等收人减去投资损失后的净收益。严格地讲所谓投资收益是指以项目为边界的货币收入等，它既包括项目的销售收入又包括资产回收（即项目寿命期末回收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的价值。
（8） 营业费用是指企业在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等日常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以及专设销售机构的各项经费。
（9） 管理费用是指企业或项目行政部门为管理和组织经营活动而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公司经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劳动保险费、待业保险费、董事会费、咨询费、审计费、资产评估费、诉讼费、排污费、绿化费、税金、土地使用费、土地损失补偿费、技术转让费、技术开发费、无形资产摊销费、递延资产摊销费、业务招待费、坏账损失以及其他的管理费用。
（10） 财务费用包括企业生产经营期间发生的利息支出（减利息收入）、汇兑净损失（有的企业如商品流通企业、保险企业进行单独核算，不包括在财务费用）、金融机构手续费，以及筹资发生的其他财务费用如债券印刷费、国外借款担保费等。
（11） 营业利润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是指企业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活动中所产生的利润，其内容为主营业务利润和其他业务利润扣除期间费用之后的余额。 
（12） 利润总额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各种收入扣除各种耗费后的盈余，反映企业在报告期内实现的盈亏总额。
（13） 固定资产总额是指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固定资产清理、在建工程、待处理固定资产损失所占用的资金合计。
（14） 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
（15） 商誉是指能在未来期间为企业经营带来超额利润的潜在经济价值，或一家企业预期的获利能力超过可辨认资产正常获利能力（如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的资本化价值。商誉是企业整体价值的组成部分。在企业合并时，它是购买企业投资成本超过被合并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
（16） 流动资产是指企业可以在一年或者越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变现或者运用的资产，是企业资产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17） 货币资金是指企业经营资金在周转过程中停留在货币形态上的那部分资金。

（18） 应收帐款是企业因销售产品、材料、提供劳务等业务而应向购货方、接收劳务的单位或个人收取的款项。

（19） 存货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物料等。
（20） 资产总额是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全部资产，这些资产包括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及递延资产、其他长期资产等，即为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总计项。
（21） 负债合计是指企业所承担的能以货币计量，将以资产或劳务偿还的债务，偿还形式包括货币、资产或提供劳务。

（22） 流动负债也叫短期负债，是指将在1年（含1年）或者超过1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偿还的债务，包括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应付股利、应交税金、其它暂收应付款项、预提费用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等。
（23） 所有者权益合计是指企业投资人对企业净资产的所有权。
（24） 应收帐款周转天数，指公司从产品销售到获得客户付款所需要的时间（天数）。
（25） 存货周转天数是指企业从取得存货开始，至消耗、销售为止所经历的天数。
（26） 应付账款周转天数又称平均付现期，是衡量公司需要多长时间付清供应商的欠款，属于公司经营能力分析范畴。
（27） 营业周期是指从取得存货开始到销售存货并收回现金为止的这段时间。
（28） 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年初全部从业人员数+年末全部从业人员数)/2

7. 典型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国家基本药物经营情况（YPLT-7表）
（1） 国家基本药物配送总额指货值。
（2） 国家基本药物配送费用率 仅指承担国家基本药物省级集中采购配送任务的典型药品批发企业进行国家基本药物配送活动所产生的费用率，等于国家基本药物配送费用除以国家基本药物销售总额。
6. 典型企业以外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商品购进、销售、库存情况（YPLT-8表）
指标解释参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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